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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角色冲突视角下村干部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李 永 洪　 　 　 杜 俊 霖

摘　 要：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村干部脱离行政权力结构，成为村民自治权力的重要行使者。 现实中，村干部扮演

着政府意志执行者、村民利益维护者、家庭利益实现者三种重要社会角色，而集三种角色于一身的村干部经常处于

角色冲突的尴尬处境中，并且在角色的相互冲突中产生腐败行为。 目前，试图通过全面推进村干部“专职化”或者

“公职化”来解决因社会角色冲突引发的腐败问题并不现实。 在承认村干部社会角色冲突客观存在的同时，必须采

取有效管用的措施来加强对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治理，具体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村干部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对村干部

权力行使的监督力度、加大对腐化堕落村干部的惩处力度、提高与村干部责权利相匹配的待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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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

来，村级组织脱离原来的行政权力结构，成为农村的

自治组织。 从应然层面来看，在村民自治制度之下，
村干部是村域公共权力的重要行使者，理应维护村

庄和村民的利益。 然而，从实然层面来看，在村干部

身上发生的“微腐败”或“小官巨贪”等腐败现象却

一再出现，导致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背离了为村庄

和村民服务这一目的。 近些年来，学界从多种视角

对村干部的腐败问题进行研究。 一是从文化层面的

视角进行研究。 赵秀玲认为，村干部腐败受到社会

文化因素的影响。①徐铜柱、杨海莺认为，村干部腐

败凸显了乡村法治文化的缺失。②二是从经济收益

的视角进行研究。 段小力基于经济学的分析，发现

村干部腐败是一种收益高于成本与风险的生产交易

活动。③三是从政治生态的视角进行研究。 侯红霞

认为，村级腐败治理应优化乡村政治生态。④四是从

村民自治的视角进行研究。 翁鸣提出，遏制农村腐

败需要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⑤；任中平、马忠鹏认

为，治理村干部腐败应保障村民自治权利⑥；陈朋提

出，解决村干部腐败难题应在“四个民主”上寻求突

破。⑦五是从资源与秩序的视角进行研究。 徐铜柱

建议从公共资源与乡村公共秩序双重维度来治理村

干部的腐败问题。⑧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多种角度探讨了村干部

的腐败问题，既丰富了该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也在

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有效对策。 但是，
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过多地从社会文

化不纯、政治生态不良、制度建设不足等众多外因方

面来分析村干部腐败的成因，而鲜有从村干部的利

益诉求、角色扮演等内因方面来分析。 因此，对村干

部腐败问题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本文从社会角色冲突的视角来探讨村干部腐败问

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从目前村民自

治的运行来看，村干部既要负责村庄的公共事务，又
要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大量行政事务，同时还要处

理自己的家庭事务。 这些事务导致村干部要同时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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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三种角色，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往往使村干部陷入

尴尬的角色冲突中。 随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大量扶

贫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呈现出来，其中，村干部是重要

的腐败主体。 当前，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村干部

的角色冲突现象或者村干部的腐败现象，未能将村

干部的角色冲突与腐败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通常情

况下，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其所扮演角色的影响，一些

角色扮演者的失范、越轨行为与其表达角色和处理

角色冲突的能力密切相关。 因此，从社会角色冲突

的视角来分析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在理论上具有可行

性。 另一方面，通过对曝光的村干部腐败案例分析，
发现一些村干部不惜违法乱纪，在行政事务中为自

己谋利，或者在村庄事务中为自己谋利，这也表明村

干部的角色冲突与腐败行为的产生存在着一定程度

的联系。

二、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干部的角色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

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方式。”⑨

处于社会中的人们都扮演着相应的角色。 自村民自

治实施以来，村干部实际上扮演的角色与村民自治

制度设计的初衷有所偏离。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虽
然村干部很多时候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或指导下

落实着行政性任务，但是在村庄治理结构中村干部

不可能完全脱离村庄，仍然或多或少代表着村庄和

村民的利益。 同时还需注意的是，村干部作为理性

人，不能把他们的角色完全归属于政府或者村庄，因
为他们也在为自己家庭或与家庭关系网中的亲戚、
朋友谋利。 现实中，有的村干部钻制度、法律和政策

的空子，侵占村民集体利益，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

益，甚至走上了腐败等违法乱纪的道路。 基于以上

分析，本文认为，总体上，村干部扮演着政府意志的

执行者、村民利益的维护者以及家庭利益的实现者

三种角色。
１．政府意志的执行者

我国创设并实施村民自治制度的根本初衷是让

村民选举自己的代理人（村干部）来管理村级事务

性任务，而将治理农村的行政性任务由村干部上移

到乡镇干部。 但是，一方面，由于乡镇管辖的区域

大、事务多、事情繁、任务重，而人员、财力及能力等

有限，乡镇政府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效治理。 为了完

成各项指标性任务，乡镇政府不得不将农村的行政

性任务分派给村干部。 因此，治理农村的众多行政

性任务仍旧是由村干部承担。 为了理清村委会与乡

镇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村组法》）规定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开

展工作，却又未对协助的范围、限度、如何协助作特

别的说明，这就为乡镇政府无休止地给村干部分配

大量行政性任务埋下了根源。 农业税废除以后，农
村与城市的资源配置关系发生根本转变，国家将从

工业、城市中汲取的资源输入农村。 这表明国家权

力配置农村资源，也意味着国家具有更大的能力改

变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的行为。⑩另一方面，我国大

部分地区村干部的经济待遇严重依赖县乡财政。
《村组法》规定，根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情况，
给予适当的工作补贴。 在失去农业税这一收入来源

之后，为解决村干部的报酬，中央规定，“通过财政

转移支付和党费补助等途径，形成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村干部报酬和养老保险、党员干部培训资金保障

机制”。 全国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对村干部的经济

待遇作出相应的规定。 事实上，农业税取消以后，村
干部经济待遇的来源更加依赖于乡镇财政。 为了获

得经济报酬和相应待遇，村干部不得不接受乡镇政

府交派的各项任务。 此外，按照党内法规和相关规

章制度，村级党组织成员要受乡镇党委的领导、教
育、管理和监督。 在诸多方面受制于乡镇党委政府

的情况下，村干部势必会更为明显地成为政府意志

的执行者，或者说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２．村民利益的维护者

我国实施村民自治制度的初衷是将权力赋予农

村，以此激发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活力。 正如邓小平

所说：“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 我

们农村改革之所以会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

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权力下放是

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村干部则是调动农民

积极性的引领人和指挥者，因为权力下放到村庄，村
干部是最重要的行使者。 为了使村干部更好地为村

庄服务，中央在制度设计上作了明确规定：第一，在
村干部的产生上，村党支部委员会是由党员大会或

者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则由村

民民主选举产生。 第二，在对村干部的监督上，根据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村民党

员、村民群众有权对村党支部委员会成员进行监督；
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民有罢免和举报村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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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的权利，涉及村民利益的公共事务应予以公

开并接受村民的监督。 第三，在承担的村级事务上，
村干部负责处理本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

事务。 从这些规定来看，除了执行党和政府的意志

之外，本村的公共事务是村干部工作的重心。 第四，
村干部还要负责调解村民的矛盾与冲突，维持村庄

的良好秩序。 从村干部的产生、监督和承担的事务

来看，他们必然要为村庄和村民服务。 因此，村干部

理应是村民集体利益的维护者。
３．家庭利益的实现者

自古以来，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家不仅是人们情感上的依托，更是政治社会化的重

要途径，由家庭演化产生的家族、宗族、国家等各种

社会体和政治体，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产生了重

大影响。 家庭成员与家庭不仅仅有着情感的联系，
更有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因此，家庭成员

的行为代表着家庭的意志。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

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

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

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村干部有自己

的家庭，他们的行为不能够脱离家庭，而是会受到家

庭关系与家庭利益的影响。 从村干部群体的身份特

征来看，他们大多数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农民，除了村

干部这一身份，他们大多还是自己所在家庭的顶梁

柱。 尽管村干部要忙于村庄事务，但是他们大多不

脱离生产，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为家庭提供生活

的物质基础。 作为家庭的一分子，村干部也承担着

满足家庭生活需要的责任。 而且由于血缘、地缘以

及业缘等关系的交织，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来自父

亲、母亲、妻子、儿女、亲戚甚至近邻的影响，村干部

受这些因素影响后的行为，则会既非代表政府的利

益，也非代表村民的整体利益，而是代表家庭的利

益。 从利益性质上来划分，家庭利益相较于国家利

益、集体利益这两种公共利益而言，则属个人利益或

私人利益。 村干部在实现家庭利益时有所区分：一
是实现自己的核心家庭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村干

部谋取利益的动力更强，谋取的利益也更多，此时的

村干部俨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二是实现

与自己核心家庭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利益。 在这

种情况之下，要么有亲情的联系，要么有利益的交换

或者输送。 村干部会根据亲情的疏远程度与利益的

多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从近些年查处的村干部腐

败案例来看，绝大部分都存在以权谋私行为。

三、社会角色冲突中村干部腐败

行为发生的机理分析

　 　 当一个人在扮演同一种角色时，他始终都专注

于这一角色；当他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并且这些角色

与身份的要求出现对立时，他就处于不同角色期待

的冲突中。 然而，要完全满足不同角色期待是不可

能实现的。 因此，村干部就可能陷入角色冲突的困

境进而导致角色扮演的失败。 当角色冲突发生时，
“角色扮演者就可能会做出取舍、妥协，或是产生自

我保护、自利行为”。 村干部在我国村民自治实践

中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因而常常陷入政府行政事

务、村庄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私人事务三类承担者的

角色冲突中。 当出现角色冲突时，他们可能会利用

自身的权力、威望以及关系，攫取不正当利益。 本文

选取了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部分被查处曝光的村

干部腐败的典型案例，通过案例分析来揭示村干部

如何因社会角色冲突而产生腐败行为的。
１．政府意志执行者与家庭利益实现者角色冲突

中的腐败

在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各项任务通过层层分

派、层层执行的方式得以贯彻落实。 在农村，政府的

各项任务必须依靠村干部来完成。 村干部在承担政

府分配的行政性任务时就代表了政府利益。 郭斌、
宁泽逵经过实证调查之后发现，村干部在从事的所

有事务中，国家事务占比最高。村干部的行政化趋

势更是提高了这一比例。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利益观念发生了变化，即
由以前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至上而忽视个人利

益，逐渐转变为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但也兼

顾个人利益。 这种利益观念的转变不仅体现在普通

村民身上，也体现在村干部身上。 具体而言，村干部

出于保护与扩张个人利益的考虑，在统筹国家利益

与个人利益时，很容易向后者倾斜，甚至借国家利益

之名而谋个人利益之实，国家利益仅仅成为空壳。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村干部的家庭仍然位于他所任

职的村庄，这种情况会让村干部在工作中不得不考

虑家庭利益。 加之很多村干部是家庭的顶梁柱，他
们的酬劳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虽然近年来村干

部的经济待遇有所增加，但是与外出务工或就地经

商等所获得的报酬相比，其收入并不够高，不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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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满足家庭开支的需求。 村干部既是农村中执行公

共政策、安排公共项目、分配公共资源等政府意志贯

彻的最基层负责人，也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理性

农民。 在担任村干部但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为了

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有的村干部就会在执行政府行

政任务时私下捞取好处，有的甚至不惜借助非法手

段为家庭谋利益。
村干部在我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一方

面，他们不是国家公务员，不仅经济待遇总体较低，
而且社会地位也不高，这在中西部地区体现得尤为

明显。 另一方面，村干部却成为许多人竞相争夺的

目标。 甚至出现一些地方的经济精英也积极参与村

干部的竞选，形成“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 相关调

查显示，在村干部腐败的突出问题中，４４．８％的农村

受访者认为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如果说一些经

济精英积极竞选村干部是出于乡土情结而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以此来建设和发展自己所在村庄，那么那

些通过拉票贿选的方式积极竞选村干部的经济精英

之目的，就可能不是为了推动村庄的发展，而是为了

谋取家庭私利。 在当前国家加大对农村投入力度的

背景下，大量扶贫款、专项资金等国家资源会成为一

些村干部攫取个人利益的重要目标。 一旦缺乏有效

监管，有的村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地利用职务便利为

自己家庭谋取私利。
２．村民利益维护者与家庭利益实现者角色冲突

中的腐败

事实上，村干部拥有根据村庄公共利益或者自

己家庭利益的权衡来安排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自

由度，也就是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 在村民自

治中，正是这种“自由政治空间”的存在，使得一些

村干部在各种村庄公共事务和家庭私人事务的决

策、管理等活动中，陷入村民利益维护者与家庭利益

实现者的矛盾冲突中。 事实上，村民利益与家庭利

益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 国家惠民政策覆盖的范围

一般情况下都是面向村庄所有人，并没有规定村干

部及与村干部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能参与。 只要符合

条件，所有人都可以积极争取。 村干部是农村的精

英，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比普通村民拥有更丰富的信

息和资源。 换言之，和普通村民在权力、人脉、关系

和信息上的比较上，他们占绝对优势。由于信息的

不对称与权力的不对等，村干部及其利益相关的人

往往能够争取到好处，而那些本该惠及的人却“漏

掉”了，导致政策实施在农村出现偏差。
村干部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理应也是

村民利益的维护者。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部分村

干部已经成为侵占村庄集体经济和损害村民利益的

主体。 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各级政府普遍支持企业下乡、资本下乡和能人回

乡。 在此背景下，一些在外通过务工、经商等方式富

裕起来的农村能人，根据国家政策持资本、借地缘回

乡开办企业、发展养殖或种植，摇身一变成为农村合

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者或负责人。 这些农村精英在经

济上发展起来之后，更愿意以能人身份竞选村干部。
这些人当上村干部后，在现实中却产生截然不同的

两种情形：一是大多数此类村干部在村庄内积极干

事创业，为乡村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二是部分此类

村干部却贪污腐败，侵害村民利益，成为“害群（众）
之马”和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 这部分村

干部为什么会出现腐败行为？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

作为村民利益维护者与家庭利益实现者的角色产生

了冲突。 当村民集体利益与家庭私人利益相冲突

时，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理性化小农”
的谋私利行为就会增多，本应维护村民集体利益的

天平就会向攫取家庭私人利益方面倾斜。 特别是在

当今村支部（村党委）书记与村主任、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或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体制”下，那些

既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或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又
是回乡能人参加竞选上台的村干部，在面临村民集

体利益与自身所代表经济组织或家庭组织利益产生

冲突时，在思想境界不高和法律意识不强的情况下，
更容易暴露其“逐利者”本色，通过损公肥私来确保

公司利益，用公权来维护家庭利益。 比如，２０１６ 年，
四川省广汉市高坪镇金九村村主任刘某（该镇回乡

经济能人），利用其负责该村民政工作的便利，截留

他人低保金 １０６００ 元归自己家人使用。 案例表明，
一些村干部在为村民服务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攫取、
侵占村庄和村民利益，村干部的公共身份演变成了

他们谋取私利（家庭利益）的外衣。 诚如有学者指

出，人的自利性决定了其在日常的工作中难免会考

虑自身利益以及与自己有着密切关系人的利益，利
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在村干部身

份的掩盖下，大量村庄资源和项目会由他们经手并

落实，这种优势为他们提供了侵占、攫取村民利益的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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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理村干部因社会角色冲突而腐败的基本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社会角色冲突在很大

程度上是诱发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 根据美国社

会心理学家古德（Ｗ． Ｇ． Ｇｏｏｄ）解决角色紧张理论

的启示，治理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好村

干部的社会角色冲突。 截止到目前，学术界和实务

界提出了解决村干部社会角色冲突的两条可参考的

路径。 一是村干部“专职化”，即村干部成为村庄

专职化的当家人；二是村干部“公职化”，即村干

部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 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全
面推进村干部的“专职化”或“公职化”在我国条件

尚不具备，时机也尚不成熟。 本文认为，在承认村干

部社会角色冲突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可采取以下几

项措施来加强对村干部腐败的治理。
１．建立健全村干部责任清单制度

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 建立健全村干部责任清单制

度，既是在对村干部工作事务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合
理界定村干部的职责与权限，也是从源头上防治村

干部腐败的重要举措。 村干部责任清单制度可以厘

清村干部的行为范围，明确村干部做什么和怎么做

的问题。 具体来说，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科学编制村干部责任清单。 将涉及村干部

的各项工作进行梳理，编制成简单易懂、条理清晰的

责任清单。 在清单上，既要对村干部应该积极涉及

的工作进行明确规定，又要明确村干部不能涉及的

事务。
二是加强对村干部责任清单运行情况的监管。

在村干部责任清单运行过程中，由村民组成的村务

监督委员会具体负责监督。 如果村民及其监督代理

人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发现村干部未按责任清单操

作时，有权及时提出并同时向上级报告。
三是要将责任清单执行情况纳入村干部年度工

作考核。 考核结果必须与村干部的奖惩、待遇、评
奖、评优以及未来继续选任等挂钩。 对没有严格执

行责任清单规定并考核称职或合格的村干部，应视

情节轻重及时给予相应的处理。
２．加大对村干部权力行使的监督力度

一是强化上级、同级和下级对村干部的监督。
乡镇党委政府要行使好对村干部监督的权力，利用

好巡察、检查和审计等监督形式，督促村干部清正廉

洁，真正成为村民眼中的好干部。 健全并严格落实

村干部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凡属重大决策和涉及村

民利益的事情，都必须经村两委集体讨论或召开村

民大会决定。
二是严格执行村务信息公开制度。 凡是涉及村

内重大决策、项目安排、资金使用、财务收支等公共

事务的，都必须通过公示栏、电子屏、微信以及 ＱＱ
等平台定期向全体村民公开，及时接受村民监督。

三是不断强化村民监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村干部的廉洁情况如何，他们最有发言权。 各级

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村民的意见建议，特别是要保

护敢于检举村干部贪腐行为的村民。
四是严格落实市县党委巡察制度。 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

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这是党内监督在农村基层

的延伸，对农村腐败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要通

过巡察制度有效治理农村基层腐败，必须着力抓好

两个方面：一方面，巡察工作覆盖面要广。 开展巡察

工作要做到全覆盖，绝不能留下死角和空白，特别是

要重点巡察容易引发村干部贪腐违纪违法的领域和

节点。 另一方面，巡察结果要及时反馈。 对于巡察

中发现存在问题的村干部，巡察组要及时向相关组

织反馈并提出处理意见。
３．加大对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

一是建立党纪与法律联动的惩处制度。 对查出

问题的党员村干部，不仅要给予党纪处分，而且要给

予法律上的处理。 例如，对腐败但未构成犯罪的党

员村干部，既要给予党纪处分，也要依据法律启动罢

免程序；对腐败且构成犯罪的党员村干部，既要进行

党纪处分和罢免，也要将其移送司法机关。 同时，在
此基础上，在于纪于法有据的前提下还应当给予相

应的经济惩罚。
二是建立健全村干部腐败的曝光警示制度，将

被查处的村干部作为反面典型教材，在有效保护其

隐私的前提下进行曝光，形成威慑力量，以便警示和

教育其他村干部。
４．提高与村干部责权利相匹配的待遇

一是提高村干部的工资待遇，让他们感觉到经

济上有甜头。 各地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

探索制订和实施符合本地实际的工薪待遇福利制

度。 具体怎样实施，还应该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村
庄集体经济发展程度、村干部个人的工作能力和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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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而定。
二是提高村干部的政治待遇，让他们感觉到政

治上有奔头。 提升村干部的待遇水平，仅仅提高工

薪待遇远远不够，还应在政治待遇上着手，让村干部

的职业发展有希望。 具体而言，应重视村干部合理

的政治待遇要求。 “健全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

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招聘乡镇事

业编制人员制度。”对任职时间较长、群众认可度

高、工作能力强，对村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村干

部，组织人事部门可以结合上级部门推荐、组织考

察、村民评价，将其录用为国家公职人员。 此外，对
政治素质较好、工作能力较强、愿为群众干实事的村

干部，应积极推荐他们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地

方也要积极转变观念，任人唯贤、任人唯实，努力做

好村干部的选拔与培养工作。

注释

①赵秀玲：《村干部腐败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析》，《东岳论丛》２０１６ 年

第 ７ 期。 ②徐铜柱、杨海莺： 《乡村治理中法治文化的缺失与建

构———兼论村干部腐败的治理》，《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③段小力：《村官腐败的经济原因及预防对

策》，《前沿》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④侯红霞：《政治生态视阈下村级腐败

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⑤翁鸣：《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加强农村廉政建设》，《前
线》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 ⑥马忠鹏、任中平：《村民自治视域下村干部腐

败的成因及治理》，《领导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 ⑦陈朋：《村干部

腐败新特征及民主治理路径》，《理论探索》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⑧徐铜

柱：《资源与秩序双重维度下的村干部腐败及其治理研究》，《社会主

义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⑨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 （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５ 页。 ⑩景跃进：《中国农村基

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治理研

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２４２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６ 页。 龚春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村干部角色及“无为之治”———以赣东 Ｄ 镇乡村为例》，《南京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王海军、简小鹰：《土地

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郭斌、宁泽逵：《村干部角色代理权

重的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 Ｍ 县的 １０４ 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
《农村经济》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周易：《８０．９％农村受访者对今年农

村反腐工作充满期待》，《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杨善

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

替———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付英：《村
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清华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李芳、陈华娟：《新时代

反腐败斗争中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路径探析》，《探索》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古德所说的角色紧张，实际上和本文所说的角色冲突并无

本质区别。 古德认为，角色紧张有害个人的身心健康，因此解决角色

紧张问题，应该从各种互为交叉的角色中挣脱出来，把有限的时间和

精力用到那些对自己更有价值的角色上。 参见童星：《现代社会学

理论新编》，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９５ 页。 徐珂：《后农业税

时代呼唤村干部专职化》，《人民论坛》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曾军提出

村委会准政权化的设想，把村委会转变为政权组织，置于乡镇政权的

直接领导之下，参见曾军：《村委会准政权化设想初探》，《社会主义

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 还有学者探讨了村干部公职化的问题，参见

陶振：《村干部公职化管理的多重维度》，《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７ 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光明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

责任编辑：文　 武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ｉ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Ｄｕ Ｊｕｎ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ｋｅ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ｂｒｅａｋ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ｐｌａｙ ｔｈｒｅ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
ｔｏｒ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ｏｎｅ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ｗｋｗａｒ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ｒｏｌｅ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ｔｏ ｔ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ｏｒ ＂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ｎ⁃
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７１

社会角色冲突视角下村干部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中 州 学 刊 Ａｕｇ．，２０２０
第 ８ 期（总第 ２８４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８

【经济理论与实践】

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建设面临难题及其解决对策∗

梁 红 军

摘　 要：研发机构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主战场。 新型研发机构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目标实现多层次，组织运行

企业化，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产业发展有机统一等新特征，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新型研发

机构建设虽然涌现出一批成功案例，但仍存在发展体量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弱、人才结构不合理、全社会认识不足、
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难题。 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培育与建设，必须转变观念、创新理念，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政策

法规体系，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加大对创新人才的引进培育力度。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体系；新型研发机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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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是世界发展大势所

趋，更是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形势所迫。
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创新步伐的不断

加快，创新环境日益复杂，创新模式也在发生历史性

重大变化。 各研发机构、高等学校及其研究人员，为
创新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知识和技术动力，在
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世界主要国

家都致力于科技创新的新平台、新模式探索，涌现出

诸如产业技术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未来科学平

台、创新公共空间等新型研发机构。 这些国家持续

优化完善自身创新体系，谋求通过培植创新优势，赢
得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我国高度重视新型研发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

的地位，致力于形成横跨不同区域和行业的研发服

务网络，推动新型研发机构与“大学、科研院所、企
业和社会组织形成新型创新生态系统”。① 《“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大力推广众包、
用户参与设计、云设计等新型研发组织模式，发展面

向市场的新型研发组织、中介和服务外包业态。②国

内广东、江苏、上海和北京等创新体系比较完善的

省、市均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

研发机构。 从整体上看，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虽

涌现出了一批成功案例，但仍存在发展体量小、可持

续能力弱、人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面临全社会认识

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难题。 本

文将正视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现状与问题，提炼

总结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经验，并明确加快新

型研发机构建设的对策措施。

二、新型研发机构的内涵与特征

新型研发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科技实力和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的产物，是对传统

科研机构的地域、组织与技术限制的一种突破，是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 与传统研发机构相比较，
新型研发机构的“新”，主要体现在“三无四不像”，
即无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无固定财政经费来源，
有培养人才的责任却不完全像大学、致力于研发成

果的提供却不完全像科研院所、 独立核算企业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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